三、磋商评分标准

成交原则

1、本次磋商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在响应文件满足采购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采购人书面授权磋商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2、评审小组各成员独立对每个进入打分程序的有效磋商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技术和资质部分以打分的形式进行评审和评价。 
3、对评委的评分（除价格分外）进行统计汇总，直接算术平均计算出每个磋商供应商的得分，加上价格得分即为每个磋商供应商的综合得分。 
4、如出现评审总得分最高的磋商供应商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以磋商报价较低者优先作为成交候选人，如果磋商报价也相同的，则由采购人组织以抽签方式确定成交候选人。

评分标准

	评审类别
	评审项
	评审规则
	分值

	价格
部分
（30分）
	评审指标
	第一步：磋商报价低于或等于最高限价的，为有效磋商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磋商报价文件为无效报价，不参与评审。

第二步：将所有有效报价与磋商基准价相比较：等于磋商基准价的得10分，其他响应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30%×100

其中，以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报价为磋商基准价。
	30分

	实施方案
（50分）
	设计方案
	1、建筑设计：建筑形式、外观、色彩、造型、性能等思路是否清晰、方案是否合理、全面、是否能体现原建筑设计要素、运用新技术、新工艺（优：9～10分；良：8～9分；中：7～8分；差：7分以下）
	10分

	
	
	2、建筑安全：防火、防雷等设计是否完整，是否满足国家及行业标准及要求。结构设计是否安全、合理，节能计算是否满足要求（优：9～10分；良：8～9分；中：7～8分；差：7分以下；满分10分；）
	10分

	
	
	3技术方案是否方便施工、后期维修、清洗等：（优：9～10分；良：8～9分；中：7～8分；差：7分以下；满分10分；）。
	10分

	
	设计造价估算
	设计估算价格的合理性：组价子目齐全、完整、估价基本正确优：10分，良：8分，中：6分，差：4分以下，无0分；
	10分

	
	施工、验收、保修阶段的后续服务及后续服务承诺
	承诺内容至少须包括：1、各专业设计人员进行设计图纸交底；2、各专业设计人员到现场服务情况；3、完成设计图变更时间承诺；4、设计人员准时到现场参加个工序验收；5、常驻现场代表人员情况；6、参与竣工验收；7、其他承诺。（优：9～10分，良：8～9分，中：7～8分，差：6分以下，无：0分；）；缺少一项扣1分；满分10分
	10分

	综合实力（20分）
	资质
	1、要求是建筑工程甲级资质设计单位，可承担幕墙设计资质，轻钢结构设计，建筑智能化设计，照明工程设计，消防工程资质，建筑装修工程设计甲级专项工程设计业务能力，最高得10分
	10分

	
	项目负责人
	1.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建筑工程师，最高得5分。
	5分

	
	设计团队
	设计团队专业人员配备齐全，满足项目设计需求的，得3分。

2.建筑、结构、机械等各专业负责人具有本专业高级职称、或中级职称且从事本专业10年以上的，有一个加1分，最高得5分。
	5分


注：
1.以上评分标准中评分的每一条，各响应单位均应提供相关的资料并作出相应的对比供评分评判。

2.响应报价超过采购预算金额的，为无效标。

